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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通过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

东大会无否决提案、修改提案和新提案提交表决。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三）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路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Ｃ

座

２

楼明兴厅。

（四）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傅育宁博士主持。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２

，

２２９

，

９７２

，

１８２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６４．９５％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一）、关于修改《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赞成

２

，

２２９

，

９７２

，

１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关于选举李建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建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计票。

１

、表决情况：

赞成

２

，

２２９

，

９７２

，

１８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普通决议案”， 李建红先生已经

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赞成通过而当

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三）关于选举付刚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付刚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计票。

１

、表决情况：

赞成

２

，

２２９

，

９７２

，

１８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普通决议案”， 付刚峰先生已经

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赞成通过而当

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四）关于选举吴振勤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振勤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１

、表决情况：

赞成

２

，

２２９

，

９７２

，

１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普通决议案”， 吴振勤女士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五）关于选举李宗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宗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１

、表决情况：

赞成

２

，

２２９

，

９７２

，

１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普通决议案”， 李宗军先生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二〇

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以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形成的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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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洪小源先生因工作变动

原因，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公司第二届第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上向公司董事会提

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

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洪小源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

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谨向洪小源先生对本公司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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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的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书面送达各位

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深圳蛇口明华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

１２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１２

名，总有效表决票为

１０

票（傅育宁博士、洪小源先

生因辞任董事未参加表决），本公司

３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傅育宁博士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发展

委员会职务，会议一致推选李建红先生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期与第

二届董事会一致。

董事会谨此就傅育宁博士为公司做出的杰出贡献致以衷心感谢。

赞成：

１０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２

、关于提名丁勇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独立董事司玉琢、胡汉湘、陆治明、尹永利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议

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１０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３

、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人员构成的议案；

人员调整后，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构成为：李建红（主任委员）、刘

根元、苏新刚、付刚峰、黄少杰、王宏。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构成为：陆治明（主任委员）、尹永利、司玉琢、付

刚峰。

赞成：

１０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附：李建红先生、丁勇先生简历

李建红先生，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出生，英国东伦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吉林大学经

济管理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中国国

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此前在中远集团工作，曾任中远

南通船厂厂长、中远工业公司总经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裁助理、

总经济师、副总裁，兼任中远投资（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长、远洋地产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通中远川崎船舶

工程有限公司中方董事长、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远太平洋有

限公司董事、中远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以及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副会长等职务。

丁勇先生，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生， 高级经济师。 毕业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造船

系，获工学学士学位，并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

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规划部总经理，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 曾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企业管理室主任助理；深圳招商石化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发展研究策划部总经理；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开发部副总经理， 招商局国际码头青岛有限公司总经

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规划部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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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书面送达各位监事，会议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深圳蛇口明华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公司监事吴振勤女士、

李宗军先生、王向阳先生出席会议。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吴振勤女士为公

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９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辽宁成大”）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

书面和传真形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公司

２８

楼会议室以传真方式召开并作出决议。 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公司监事

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审议、调整、核查

１

、首次公告《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辽宁成大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并

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２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初次调整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授予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由

４

，

５００

万份调整为

４

，

０５０

万份，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３

、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召开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现场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

励计划》），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

告。

４

、第一次授权日的确定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

议确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一次授权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６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５

、第二次授权日的确定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确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二次授权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授予第二次激励对象股票

期权

３２５

万份，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公告。

６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开展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已经完成了专项治理的自查、公众评议和整改工作。

７

、《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调整情况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分红派息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根据相

关规定及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作相应调整，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调

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次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第三次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将第一次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总

数量由原来的

１

，

９７０

万份调整为

３

，

５４６

万份， 将第二次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总数量由

原来的

３２５

万份调整为

５８５

万份， 将第三次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总数量由原来的不超

过

６００

万份调整为不超过

１

，

０８０

万份，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８

、第三次授权日的确定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

会议确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三次授权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授予第三次激励对象股

票期权

１７２．８

万份，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公告。

９

、《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调整情况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分红派息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根据相

关规定及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对行权

价格由

８．７５

元调整为

４．８２

元，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１０

、《股权激励计划》的第四次调整情况

为更好地体现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平衡股东、公司、员工及激励对象几

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董事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将已授出的期权数

量由

４３０３．８

万份缩减为

１２９２．４

万份， 该议案已经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公告。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

（一）激励对象行权条件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下述条件：

１

、根据《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

核合格。

２

、辽宁成大上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

３

、行权期间，净利润增长率需满足以下条件：

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含

２００９

年）行权，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之和不低

于

２００５

年度净利润的

４．３６８

倍，即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４

、辽宁成大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的意见；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５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二）激励对象考核结果

１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

２００９

年度考核合格。

２

、辽宁成大

２００９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２．２７％

。

３

、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之和为

２００５

年度净利润的

４１．０５

倍。

４

、经自查，辽宁成大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的意见；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５

、经核查，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６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行权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行权

的激励对象已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７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对董事会提交的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考核合格，本

次行权数量均未超过其获授股票期权总量的规定，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

（三）经核查，本次行权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此前

６

个月内，除有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参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次行权外，未有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发生。

综上所述，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关于股票期权的行权条

件。

三、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次行权事项

按照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

２０

人，行权数量为

５７３．６０

万份。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有关事项

决定如下：

１

、公司采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各激励对象均以自身获授的

股票期权数量参加行权，本次发行股票总额为

５７３．６０

万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３％

，

行权价格为

４．８２

元

／

股，涉及行权人数

２０

人。 具体行权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期权

数量

（

万份

）

已取消期权

数量

（

万份

）

第一期

行权数量

（

万份

）

第二期

行权数量

（

万份

）

第三期

行权数量

（

万份

）

剩余可行

权数量

（

万份

）

已行权 已行权 本次行权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激励对象

：

１

尚书志 董事长

１２９．６０ ０ ０ ４３．２０ ８６．４０ ０

２

张德仲 副董事长

１０８．００ ０ ０ ３６．００ ７２．００ ０

３

葛 郁 董事

、

总裁

１０８．００ ０ ０ ３６．００ ７２．００ ０

４

李 宁 董事

、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６４．８０ ０ ０ ２１．６０ ４３．２０ ０

５

白秋林 副总裁

６４．８０ ０ ０ ２１．６０ ４３．２０ ０

６

王玉辉 副总裁

６４．８０ ０ ０ ２１．６０ ４３．２０ ０

７

曹靖筠 副总裁

４３．２０ ０ ０ １４．４０ ２８．８０ ０

８

全龙锡 副总裁

４３．２０ ０ ０ １４．４０ ２８．８０ ０

９

张志范 副总裁

６４．８０ ０ ０ ２１．６０ ４３．２０ ０

１０

罗启库 监事会主席

３２．４０ ０ ０ １０．８０ ２１．６０ ０

１１

于占洋 董事会秘书

１４．４０ ０ ０ ４．８０ ９．６０ ０

１２

何宇霆 监事

７．２０ ０ ０ ２．４０ ４．８０ ０

１３

许雨平 监事

７．２０ ０ ０ ２．４０ ４．８０ ０

１４

郭文林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２１．６０ ０ ０ ７．２０ １４．４０ ０

１５

邵眉清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２１．６０ ０ ０ ４．８０ ９．６０ ７．２０

１６

孟 歆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０ ４．８０ ９．６０ ０

１７

张奎刚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０ ４．８０ ９．６０ ０

１８

李艳怀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４０

１９

张贵斌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４０

２０

金春洙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０ ４．８０ ９．６０ ０

２１

高 武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０ ４．８０ ９．６０ ０

２２

王艳艳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０ ４．８０ ９．６０ ０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次激励对象

：

１

庄久荣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３６．００ 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０ ０

２

王立新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０ ０

３

郭爱清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０ ０

４

刘付山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０ ０

５

李 森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６

武力群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７

吴春生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８

崔 琦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９

郝鹏乾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１０

杨 旭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２１．６０ ０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０ ０ ０

１１

张晓华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２１．６０ ０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０ ０ ０

１２

高 军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２１．６０ ０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０ ０ ０

１３

王德权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０ ０

１４

王国英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０ ０

１５

刘 民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１４．４０ ０ ０ ０ ０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次激励对象

：

１

袁龙江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２１．６０ ０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０ ０ ０

２

姜长凤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０ ０

３

张福珍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０ ０

４

姜颖斌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５

熊新元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６

兰 天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７

陈晓锋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２１．６０ ０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０ ０ ０

８

林 强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２１．６０ ０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０ ０ ０

９

张 雷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１０

宋桂华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０

１１

孙成杰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４．４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０ ０ ０

１２

李良海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２０

１３

朱 昊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１４

尹佩娟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１５

隋 阳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７．２０ 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０ ０

合计

１，２９２．４０ ２５．２０ １８７．２０ ４６３．２０ ５７３．６０ ４３．２０

２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历次行权情况：

（

１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行权事项。 本次

行权人员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和第二次获授期权的激励对象共计

３３

人，行权数

量为

３２７．９０

万份。

（

２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事项。 本次

行权人员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第三次获授期权的激励对象共计

１７

人，行权数量

为

１３６．７０

万份。

（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次行权事项。 本次

行权人员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获授期权的激励对象共计

２８

人，

行权数量为

１８５．８０

万份。

３

、公司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确定行权日，并统一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４

、行权完毕后，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委托相关人

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四、股票期权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经计算，公司的股票期权按照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将对公司等待期内的经营成果

产生一定影响，即增加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各年度期间的管理费用，合计

１１

，

９２４．２０

万元，具

体影响数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合计

影响数

２

，

３２９．１８ ６

，

９１４．０６ ２０３．７８ ２

，

２７１．６４ ２０５．５４ １１

，

９２４．２０

五、律师结论性意见

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就本公司本次行权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行权的激励

对象主体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行权已满足行权条件；本次行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符合辽宁省

国资委的相关规定。

备查文件：

１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相关事项的

意见》

４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５

、《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相

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０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出召开第六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成大大厦

２８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启库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

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有

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提交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的激励对象进行核查

后认为：

按照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其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已由相关考核者对其

２００９

年度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了考

核，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

２００９

年度考核合格。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获授期权的激励对象，本次行权

数量均未超过其获授股票期权总量的规定，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的规定。

综上所述，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关于股票期权的行权条

件。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３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１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公司监事、高

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孙日贵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董事会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

股东委托贷款的议案》。

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孚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控股”）为有效提高其资

金使用效率，并降低本公司贷款成本，节省财务费用，本公司同意接受孚日控股提供的委

托贷款，贷款额度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６０

个月，年利率为

５．３６４％

，较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在贷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

本次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七名董事孙日贵、单秋娟、孙勇、秦丽华、

杨宝坤、王培凤、颜棠均为孚日控股的股东，故回避了本次表决。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临

２０１０－

０２２

）。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３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２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孚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控股”）为有效提高

其资金使用效率，并降低本公司贷款成本，节省财务费用，本公司同意接受孚日控股提供

的委托贷款，贷款额度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６０

个月，年利率为

５．３６４％

，较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

孚日控股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其法定代表人孙日贵是本公司董事长及本公司第二

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本次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以

４

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通过，本公司七名董事孙日贵、单秋娟、孙

勇、秦丽华、杨宝坤、王培凤、颜棠均为孚日控股的股东，故回避了本次表决。 本次关联交

易已获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山东孚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高密市醴泉工业园内

注册资本：

８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日贵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进行投资；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孚日控股资产总额

８８

，

１６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２

，

５９６

万元，净资产

５５

，

５６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

５２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孚日控股拥有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５．３６４％

，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５．９６％

下浮

１０％

。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拟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委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２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５．３６４％

，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在

贷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

３

、委托贷款期限为

６０

个月，本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还贷。

４

、本次委托贷款拟通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发放。

５

、委托贷款手续费由孚日控股支付。

本次委托贷款相关协议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签署生效。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降低财务费用，有利

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０

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孚日控股未直接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孚日控股的子公司之间发生的采购、销售原材料、动

力、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郑建彪、盛杰民、李质仙、林存吉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的议案》，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集、召开、

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与关联方拟签订的委

托贷款相关协议，公司拟接受控股股东提供的长期委托贷款，贷款利率较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有利于降低公司的

财务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３

、拟签订的有关协议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２７

号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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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９２

，

２０３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作

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７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否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实行股权分置时承诺：

（

１

）从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票中划出

１０００

万股用于东华实业管理层的长期激励计

划， 并授权东华实业董事会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拟定该长期激励计划的具体方

案。 （

２

）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不包括用于东华实业管理层长期激励计划的

１０００

万股）

的限售期限和限售条件：？

①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出售。

②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第三十七个月至第四十八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并且只

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方可进行： 东华实业经审计的前

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且最近一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③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第四十九

个月至第六十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股份同样需满足：东华实业经审计的前

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且最近一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④

上述出

售行为在东华实业未公开披露前一年年度报告之前暂停。

（

２

）公司控股股东粤泰集团承诺对其他未明确对股权分置方案表示同意的非流通

股股东，先由其代为支付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应支付的对价，代为支付后，被代付对价

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征得粤泰集团的同意，

并由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东华实业经审计的

２００９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８．０５％

， 未能满足其股改时承

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第四十九个月至第六十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出售股份同样需满足： 东华实业经审计的前

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且

最近一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 因此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７９７

股限售流通股未能上市流通。

粤泰集团承诺的用于东华实业管理层长期激励计划的

１０００

万股由于本公司未制定

股权激励的具体方案， 因此本次大股东承诺用于股权激励的

１０００

万限售流通股未能上

市，本公司将根据市场以及公司的具体情况在适当的时候制定股权激励的具体方案。

公司目前仍有部分未明确表示同意股改的限售流通股股东未办理相关手续。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未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

２

、股改实施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广州市番禺区番华金银珠宝工艺厂归还本公司控股

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代付对价的

３

，

４３６

股，使粤泰集团所持有的股份的数量由归

还对价前的

１４６

，

４８０

，

３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８３％

，变更为

１４６

，

４８３

，

７７３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４８．８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广州拜登贸易有限公司归还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代付

对价的

３７

，

７９７

股， 使粤泰集团所持有的股份的数量由归还对价前的

１４６

，

４８３

，

７７３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８３％

，变更为

１４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８４％

。

四、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公司股改保荐机构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认为，本公司本次相关股

东申请拟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流通股事宜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公司收到海通证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通知》，本公司原保荐代表人

项骏由于工作原因不再担任本公司股改保荐代表人，改由赵春奎先生担任。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９２

，

２０３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１

广州拜登贸易有限公司

２９２，２０３ ０．１０％ ２９２，２０３ ０

２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３７，７９７ ３．３５％ ０ １０，０３７，７９７

３

其他未对股改明确表示

同意的股东

４９５，０００ ０．１７％ ０ ４９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８２５，０００ ３．６１％ ２９２，２０３ １０，５３２，７９７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本公司大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

１４６

，

４８３

，

７７３

限售流通股已经有

１３６

，

４８３

，

７７３

股上市流通，尚有

１００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未能上市流通。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北京京城华威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４０

，

８５４

，

７８８

股

限售流通股已经全部解除限售上市。 其他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解除限售上市的股东分别

为：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州新利堡消防工程企业有限公司、广州市人大常委

会机关服务中心、广州白云山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广州市棠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

东山区保安服务公司、南宁市台联装饰公司、广东广惠岭南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股改时并未明确表示同意的广州市番禺区番华金银珠宝工艺厂归还大股东代付的对

价后解除禁售上市。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股改时并未明确表示同意的广州市东山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归还大股东代付的对价后解除禁售上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２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０

，

８２５

，

０００ －２９２

，

２０３ １０

，

５３２

，

７９７

４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

境外法人

、

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０

，

８２５

，

０００ －２９２

，

２０３ １０

，

５３２

，

７９７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Ａ

股

２８９

，

１７５

，

０００ ＋２９２

，

２０３ ２８９

，

４６７

，

２０３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８９

，

１７５

，

０００ ＋２９２

，

２０３ ２８９

，

４６７

，

２０３

股份总额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